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

陈述或重大遗漏。

张家界旅游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于2025年7月17日收到公司控股股东

张家界市经济发展投资集团有限公司（以下简称“经投集团”）的通知，经投集团将其持有的本

公司部分股份于2025年7月10日办理了质押手续，具体情况如下：

一、本次质押基本情况：

股东
名

称

经投集
团

是 否 为 控
股 股 东 或
第 一 大 股
东 及 其 一
致行动人

是

本次质押数
量

31,320,000

占 其 所
持 股 份
比例

27.80%

占公司总
股本的比

例

7.74%

是 否 为
限售股

是

是否为
补充质

押

否

质押起
始日

2025 年
7 月 11

日

质 押 到
期日

2027 年
12 月 24

日

质权人

北 京 银
行 股 份
有 限 公
司 长 沙
分行

质 押
用途

担保

二、股东股份累计质押情况：

截至本公告日，经投集团及其一致行动人张家界市武陵源旅游产业发展有限公司（以下

简称“产业公司”）所持股份质押情况如下：

股 东
名称

持 股 数
量

持 股 比
例

本次质押
前质押股

份数量

本次质押
后质押股
份数量

占 其 所
持 股 份

比例

占公司
总股本
比例

已质押股份
情况

已 质 押
股 份 限
售 和 冻
结数量

占 已 质
押 股 份

比例

未质押股份
情况

未质押股
份限售和
冻结数量

占 未 质
押 股 份

比例

经 投
集团

产 业
公司

合计

112,653,
131

30,239,
920

142,893,
051

27.83%

7.47%

35.30%

25,000,000

30,237,203

55,237,203

56,320,
000

30,237,
203

86,557,
203

49.99%

99.99%

60.57%

13.91%

7.47%

21.38%

56,320,
000

0

56,320,
000

100%

0

65.07%

16,758,
886

0

16,758,
886

29.75%

0

29.75%

（1）股东本次股份质押与上市公司生产经营相关需求无关。

（2）控股股东及一致行动人未来半年内到期的质押股份累计数量0股，占其持有本公司

股份总数的0%，占公司总股本的0%，对应融资余额为0万元；未来一年内到期的质押股份累

计数量0股，占其持有本公司股份总数的0%，占公司总股本的0%，对应融资余额为0万元。控

股股东及其一致行动人具备相应的资金偿还能力，还款资金来源为其自有资金。

（3）控股股东及其一致行动人不存在非经营性资金占用、违规担保等侵害上市公司利益

的情形。

（4）本次股份质押事项对上市公司生产经营、公司治理、业绩补偿义务履行等不产生实质

性影响。

三、备查文件

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证券质押登记证明、证券质押及司法冻结明细表。

特此公告。

张家界旅游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25年7月18日

证券代码：000430 证券简称：ST张家界 公告编号：2025-033

张家界旅游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控股股东部分股份质押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

陈述或重大遗漏。

吉林利源精制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分别于 2021年 7月 29日、2022年 1月 4
日、2022年 9月 3日、2023年 5月 11日、2023年 7月 1日、2024年 8月 14日、2024年 11月 1日、

2025年 1月 9日、2025年 2月 26日、2025年 4月 2日、2025年 4月 29日、2025年 6月 24日和

2025年 7月 9日披露了原告黄某某、李某某及张某某等投资者诉公司虚假陈述责任纠纷事

项，具体详见公司在巨潮资讯网（www.cninfo.com.cn）披露的《关于诉讼事项的公告》（公告编

号：2021-056、2024-044、2024-071和 2025-052）和《关于诉讼事项的进展公告》（公告编号：

2021- 090、2022- 077、2023- 022、2023- 033、2025- 002、2025- 012、2025- 030、2025- 040 和

2025-051）。

近日，公司收到中华人民共和国最高人民法院（以下简称“法院”）送达的《应诉通知书》

《再审申请书》。现将相关情况公告如下：

一、有关本案的进展情况

公司近日收到法院送达的《应诉通知书》《再审申请书》，13人不服原生效判决提起再审，

尚未判决。诉请金额合计约1155.66万元，原判赔金额合计约46.68万元。

二、其他尚未披露的诉讼仲裁事项

截至本报告日，其他尚未披露的诉讼仲裁事项金额累计为1782.13万元，简要说明如下：

类别

新增

类型

单笔金额 1000 万
元以下的案件（1
件）

金额
（万元）

100.20

诉讼仲裁情况

公司诉讼地位为原告，已递交起诉状，尚未立案。

新进展

新进展

单笔金额 1000 万
元以下的案件（3
件）

其他未达到披露
标准的诉讼事项
（1件）

295.54

1,386.39

1、劳动纠纷2件，金额为11.38万元，均已撤诉；
2、合同纠纷1件，金额为284.16万元，一审已判决，公司将

提起上诉。原告将公司作为共同被告，要求公司承担连带责
任。

建设工程施工合同纠纷。发回重审案件，重审二审已判决。原
告已申请执行并冻结公司银行账户，申请冻结金额为722.18万
元。

截至2025年7月17日，公司累计被冻结银行账户共2个，累计被申请冻结金额891.90万

元，实际被冻结金额为人民币169.80万元。

三、本次公告的诉讼、仲裁对公司本期利润或期后利润的可能影响

（一）目前，本案已由法院送达了《应诉通知书》《再审申请书》，该案尚未开庭审理，诉讼结

果存在不确定性。本案件涉及事项为公司重整前的事项，公司将依据会计准则的要求和案件

进展情况进行相应的会计处理，并密切关注上述案件进展，依法主张并积极采取相关法律措

施维护公司和全体股东合法利益。

（二）公司部分银行账户被冻结，对公司生产经营活动不构成重大影响。

（三）公司将根据诉讼的进展情况按照监管要求及时履行信息披露义务。

（四）本公司指定的信息披露媒体为《证券时报》《中国证券报》《上海证券报》和巨潮资讯

网（www.cninfo.com.cn）。公司所有信息均以在上述指定媒体刊登的公告为准。请广大投资者

谨慎决策，注意风险。

四、备查文件

（一）《应诉通知书》《再审申请书》等。

（二）深交所要求的其他文件。

特此公告。

吉林利源精制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5年7月19日

证券代码：002501 证券简称：利源股份 公告编号：2025-056

吉林利源精制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诉讼事项的进展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

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法律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 截至本公告日，海南矿业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控股股东上海复星高科技

（集团）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复星高科”）持有公司股份 949,056,507股，占公司股份总数的

47.48%；本次解除质押并再质押后，累计质押公司股份（含本次）700,000,000股，占其所持公

司股份数的73.76%，占公司股份总数的35.02%。

公司于2025年7月18日收到复星高科关于股份解除质押及再质押的通知，具体事项如

下：

一、上市公司股份解除质押

复星高科于2025年7月17日将质押给平安银行股份有限公司的公司股份解除质押，情

况如下：

股东名称

本次解质股份（股）

占其所持股份比例（%）

占公司总股本比例（%）

解质时间

持股数量（股）

持股比例

剩余被质押股份数量（股）

剩余被质押股份数量占其所持股份比例（%）

剩余被质押股份数量占公司总股本比例（%）

复星高科

300,000,000

31.61

15.01

2025年7月17日

949,056,507

47.48%

400,000,000

42.15

20.01

二、上市公司股份质押

2025年 7月 17日，复星高科将其所持有本公司的部分股份质押给平安银行股份有限公

司深圳分行（以下简称“平安银行深圳分行”），并已在中国证券登记结算公司上海分公司办理

完成质押登记手续（以下简称“本次质押”）,本次质押情况如下：

1.本次股份质押基本情况

单位：股

股东名称

复星高科

是 否 为
控 股 股

东

是

本次质押股
数

300,000,000

是 否 为
限售股

否

是 否
补 充
质押

否

质押起始
日

2025 年 7
月17日

质押到期
日

2027 年 7
月31日

质 权
人

平 安
银 行
深 圳
分行

占其所
持股份
比 例
（%）

31.61

占公司
总股本
比 例
（%）

15.01

质押融
资资金
用途

偿还债
务

2.本次质押股份不存在被用作重大资产重组业绩补偿等事项的担保或其他保障用途的

情形。

3.股东累计质押股份情况

截至公告披露日，控股股东复星高科累计质押股份情况如下：

单位：股

股
东
名
称

复
星
高
科

持股数量

949,056,507

持 股
比 例
（%）

47.48

本次质押前
累计质押数

量

400,000,000

本次质押后
累计质押数

量

700,000,000

占 其
所 持
股 份
比 例
（%）

73.76

占 公
司 总
股 本
比 例
（%）

35.02

已质押股份情况

已 质 押
股 份 中
限 售 股
份数量

0

已 质 押
股 份 中
冻 结 股
份数量

0

未质押股份情况

未 质 押
股 份 中
限 售 股
份数量

0

未 质 押
股 份 中
冻 结 股
份数量

0

三、上市公司控股股东股份质押情况

截至本公告披露日，控股股东复星高科质押股份数量占其所持公司股份数量的比例超过

50%。

1.复星高科无未来半年内到期的质押股份；复星高科未来一年内到期的质押股份数量为

50,000,000股，占持有公司股份总数的5.27%，占公司股份总数的2.50%，对应融资余额为49,
500万元。复星高科具备相应的资金偿还能力，还款资金来源主要为自有及自筹资金。

2.复星高科不存在通过非经营性资金占用、违规担保、关联交易等侵害上市公司利益的

情况。

3.控股股东质押事项对公司的影响

（1）本次股份质押事项不会对公司的主营业务、融资授信及融资成本、持续经营能力产生

影响；

（2）本次股份质押事项不会对公司治理产生影响，控股股东与公司在产权、业务、资产、人

员等方面相互独立，对公司的控制权稳定、股权结构、日常管理不产生影响；

（3）本次股份质押事项不存在被用作重大资产重组业绩补偿等事项的担保或其他保障用

途的情形。

特此公告。

海南矿业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25年7月19日

证券代码：601969 证券简称：海南矿业 公告编号：2025-091

海南矿业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控股股东股份解除质押及再质押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

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法律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 截至本公告披露日，上海威派格智慧水务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控股股东

李纪玺先生持有公司股份216,727,000股，占公司总股本的38.03%。本次质押后，李纪玺先生

持有上市公司股份累计质押数量为123,500,000股，占其所持有公司股份总数的56.98%，占公

司总股本的21.67%。

一、本次股份质押情况：

公司于近日获悉公司控股股东李纪玺先生将其所持有的公司部分无限售条件流通股办

理质押业务，具体情况如下：

股东
名

称

李纪玺

李纪玺

合计

是 否
为

控股

股东

是

是

/

本次
质 押

股数

19,380,000

9,770,000

29,150,000

是否为
限

售股

否

否

/

是否补
充质押

否

否

/

质押
起 始

日

2025/7/16

2025/7/17

/

质押
到

期日

办 理 解
除 质 押
登 记 手
续之日

办 理 解
除 质 押
登 记 手
续之日

/

质权人

上 海 张 江
科 技 小 额
贷 款 股 份
有限公司

潘旭虹

/

占 其 所
持 股 份

比例

8.94%

4.51%

13.45%

占公司
总股本
比例

3.40%

1.71%

5.11%

质押融
资资金
用途

个人资
金需求

个人资
金需求

二、股东累计质押股份情况：

截至本公告披露日，上述股东及其一致行动人累计质押股份情况如下：

单位：股

股 东 名
称

李纪玺

持股数量

216,727,000

持 股 比
例(%)

38.03%

累计质押
数量

123,500,
000

占 其
所 持
股 份
比 例

(%)

56.98
%

占 公
司 总
股 本
比 例

(%)

21.67
%

已质押股份情况

已质押股
份中限售
股份数量

0

已质押股
份中冻结
股份数量

0

未质押股份情况

未 质 押 股
份 中 限 售
股份数量

0

未质押股
份中冻结
股份数量

0

孙海玲

碧 水 云
天

李书坤

李纪钊

李继德

合计

25,875,000

4,330,064

2,900,000

2,000,000

2,000,000

253,832,064

4.54%

0.76%

0.51%

0.35%

0.35%

44.54%

0

0

0

0

0

123,500,
000

0.00%

0.00%

0.00%

0.00%

0.00%

48.65
%

0.00%

0.00%

0.00%

0.00%

0.00%

21.67
%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注：上海碧水云天企业咨询管理有限公司（简称“碧水云天”）系李纪玺先生与孙海玲女士

共同控制的企业。

李纪玺先生累计质押股份明细表：

股东名称

李纪玺

李纪玺

李纪玺

李纪玺

李纪玺

合计

质 押 数 量
（股）

44,160,000

36,240,000

13,950,000

19,380,000

9,770,000

123,500,000

占其所持
股份比例

20.38%

16.72%

6.44%

8.94%

4.51%

56.98%

占公司总
股本比例

7.75%

6.36%

2.45%

3.40%

1.71%

21.67%

质押起始
日

2025/1/21

2025/1/22

2025/5/20

2025/7/16

2025/7/17

-

质押到期日

办理解除质押登记手续
之日

办理解除质押登记手续
之日

办理解除质押登记手续
之日

办理解除质押登记手续
之日

办理解除质押登记手续
之日

-

质权人

山东省国际
信托股份有

限公司

山东省国际
信托股份有

限公司

潘旭虹

上海张江科
技小额贷款
股份有限公

司

潘旭虹

-

质押用途

个人资金
需求

个人资金
需求

个人资金
需求

个人资金
需求

个人资金
需求

-

特此公告。

上海威派格智慧水务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25年7月19日

证券代码：603956 证券简称：威派格 公告编号：2025-067

上海威派格智慧水务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控股股东部分股份质押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

陈述或重大遗漏。

一、担保情况概述

1、协鑫能源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于2024年4月24日召开的第八届董事

会第二十六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 2024年度对外担保额度预计的议案》。董事会同意

2024年度公司（含控股子公司）在下属公司申请金融机构授信及日常经营需要时为其提供对

外担保，担保金额上限为354.91亿元人民币，担保方式包括但不限于保证担保、资产抵押、质

押等；如果下属公司在申请金融机构授信及日常经营需要时引入第三方机构为其提供担保，

则公司（含控股子公司）可为第三方机构提供相应的反担保。公司（含控股子公司）对合并报

表范围内的子公司提供担保额度为345.11亿元人民币，其中为资产负债率低于70%的子公司

提供担保的额度不超过144.67亿元人民币，为资产负债率高于70%的子公司提供担保的额度

不超过200.44亿元人民币。

本次对外担保额度授权期限为公司 2023年年度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之日起十二个月内。

董事会提请股东大会授权公司董事长负责具体组织实施并签署相关合同及文件，并授权公司

管理层根据实际经营需要在法律法规等允许的范围内适度调整各下属公司的担保额度。

具体内容详见公司于2024年4月26日披露的《关于2024年度对外担保额度预计的公告》

（公告编号：2024-024）。

上述担保事项已经公司于2024年5月16日召开的2023年年度股东大会审议通过。

2、公司于2025年4月27日召开第八届董事会第四十一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2025年

度对外担保额度预计的议案》。董事会同意2025年度公司（含控股子公司）在公司及下属公司

申请金融机构授信及日常经营需要时为其提供对外担保，担保金额上限为 336.69亿元人民

币，担保方式包括但不限于保证担保、资产抵押、质押等；如果公司及下属公司在申请金融机

构授信及日常经营需要时引入第三方机构为其提供担保，则公司（含控股子公司）可为第三方

机构提供相应的反担保。公司（含控股子公司）对合并报表范围内子公司提供担保额度为

329.01亿元人民币，其中为资产负债率低于70%的子公司提供担保的额度不超过117.42亿元

人民币，为资产负债率高于70%的子公司提供担保的额度不超过211.59亿元人民币；合并报

表范围内子公司为公司提供担保额度为2.10亿元人民币；公司（含控股子公司）对合营或联营

公司提供担保额度为5.58亿元人民币。

本次对外担保额度授权期限为公司 2024年年度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之日起十二个月内。

董事会提请股东大会授权公司管理层负责具体组织实施、签署相关合同文件，并根据实际经

营需要在法律法规等允许的范围内适度调整各下属公司的担保额度。公司可通过子公司作

为具体担保合同的担保主体，每笔担保金额及期限根据具体合同另行约定。

具体内容详见公司于2025年4月29日披露的《关于2025年度对外担保额度预计的公告》

（公告编号：2025-033）。

上述担保事项已经公司于2025年5月20日召开的2024年年度股东大会审议通过。

二、担保额度调剂情况

公司在2024年年度股东大会授予的担保额度内，将“其他控股子公司（含预计新设立公司

等）”尚未使用的担保额度650万元调剂至资产负债率超过70%的子公司儋州协程新能源有限

公司使用。

本次担保额度调剂具体情况如下：

金额单位：万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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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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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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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7,599.02

-

127,599.02

三、对外担保进展情况

1、2025年6月19日，公司与中信银行股份有限公司苏州分行（以下简称“中信银行苏州分

行”）签署了《最高额保证合同》，约定公司为公司下属控股子公司协鑫智慧能源（苏州）有限公

司（以下简称“协鑫智慧能源”）向中信银行苏州分行申请的本金不超过15,000万元人民币授

信额度所形成的债权提供连带责任保证担保，所担保的主债权为自2025年6月19日至2026
年6月19日期间协鑫智慧能源在15,000万元人民币授信额度内与中信银行苏州分行办理约

定的各类银行业务所形成的债权，具体以实际签订的合同为准。

上述担保额度在公司股东大会批准的额度范围之内。

截至本公告披露日，该《最高额保证合同》项下实际发生担保金额为15,000万元人民币。

2、2025年7月4日，公司下属控股子公司协鑫智慧能源、肇庆华海能源投资有限公司（以

下简称“肇庆华海”）与中山中盈盛达科技融资担保投资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中山中盈”）签署

了《工程保函担保服务合同》，约定由中山中盈为肇庆华海通过广东中盈盛达融资担保投资股

份有限公司向中国邮政储蓄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佛山市分行（以下简称“邮储佛山分行”）申请

开立金额为320万元人民币的履约保函提供担保，同时由协鑫智慧能源为前述业务提供连带

责任保证反担保，所担保的债权为自2025年7月9日至2026年4月1日期间中山中盈因前述

担保业务对肇庆华海所享有的全部债权，具体以实际签订的合同为准。

上述担保额度在公司股东大会批准的额度范围之内。

截至本公告披露日，该《工程保函担保服务合同》项下实际发生担保金额为320万元人民

币。

3、2025年6月16日，公司与湖州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安吉支行（以下简称“湖州银行安吉支

行”）签署了《保证合同》，约定公司为公司下属控股子公司湖州鑫高新能源有限公司（以下简

称“湖州鑫高”）向湖州银行安吉支行申请的本金为800万元人民币固定资产借款所形成的债

权提供连带责任保证担保，所担保的主债权为湖州银行安吉支行基于固定资产借款主合同对

湖州鑫高享有的全部债权，主债权期限7年，具体以实际签订的合同为准。

上述担保额度在公司股东大会批准的额度范围之内。

截至本公告披露日，该《保证合同》项下实际发生担保金额为620万元人民币。

4、2025年7月7日，公司向江苏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宿迁分行（以下简称“江苏银行宿迁分

行”）出具了《连带责任保证书》，承诺公司为公司下属控股子公司宿迁鑫和晟储能科技有限公

司（以下简称“宿迁鑫和晟”）向江苏银行宿迁分行申请的本金为2,400万元人民币固定资产借

款所形成的债权提供连带责任保证担保，所担保的主债权为江苏银行宿迁分行基于固定资产

借款主合同对宿迁鑫和晟享有的全部债权，主债权期限8年，具体以实际签订的合同为准。

上述担保额度在公司股东大会批准的额度范围之内。

截至本公告披露日，该《连带责任保证书》项下实际发生担保金额为0元人民币。

5、2025年6月30日，公司与华润融资租赁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华润租赁”）签署了《保证

合同》，公司下属控股子公司江苏协鑫慧动能源科技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协鑫慧动”）、安徽车

态链新能源科技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安徽车态链”）分别与华润租赁签署了《股权质押合同》，

约定公司、协鑫慧动、安徽车态链为公司下属控股子公司协鑫智算科技（苏州）有限公司（以下

简称“协鑫智算苏州”）向华润租赁申请的本金为4,928万元人民币融资租赁业务所形成的债

权分别提供连带责任保证担保与股权质押担保，所担保的主债权为华润租赁基于融资租赁主

合同对协鑫智算苏州享有的全部债权，主债权期限36个月，具体以实际签订的合同为准。

上述担保额度在公司股东大会批准的额度范围之内。

截至本公告披露日，该《保证合同》和《股权质押合同》项下实际发生担保金额为4,928万

元人民币。

6、2025年6月23日，公司、公司下属控股子公司协众电力（湖北）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协

众湖北”）分别与鑫源融资租赁（天津）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鑫源租赁”）签署了《保证合

同》和《股权质押协议》，约定公司和协众湖北为公司下属控股子公司鑫昱电力（鹤峰）有限公

司（以下简称“鑫昱鹤峰”）向鑫源租赁申请的本金为1,500万元人民币融资租赁业务所形成的

债权分别提供连带责任保证担保与股权质押担保，所担保的主债权为鑫源租赁基于融资租赁

主合同对鑫昱鹤峰享有的全部债权，主债权期限10年，具体以实际签订的合同为准。

上述担保额度在公司股东大会批准的额度范围之内。

截至本公告披露日，该《保证合同》和《股权质押协议》项下实际发生担保金额为1,500万

元人民币。

7、2025年6月23日，公司、公司下属控股子公司协众湖北分别与鑫源租赁签署了《保证合

同》和《股权质押协议》，约定公司和协众湖北为公司下属控股子公司鑫昱电力（南漳）有限公

司（以下简称“鑫昱南漳”）向鑫源租赁申请的本金为810万元人民币融资租赁业务所形成的债

权分别提供连带责任保证担保与股权质押担保，所担保的主债权为鑫源租赁基于融资租赁主

合同对鑫昱南漳享有的全部债权，主债权期限10年，具体以实际签订的合同为准。

上述担保额度在公司股东大会批准的额度范围之内。

截至本公告披露日，该《保证合同》和《股权质押协议》项下实际发生担保金额为810万元

人民币。

8、2025年7月4日，公司下属控股子公司苏州协鑫零碳能源科技有限公司（以下简称“苏

州零碳”）与兴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宿迁分行（以下简称“兴业银行宿迁分行”）签署了《最高额

保证合同》和《非上市公司股权最高额质押合同》，约定苏州零碳为公司参股公司泗阳县民鑫

新能源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泗阳民鑫”）向兴业银行宿迁分行办理约定的各类银行业务所形

成的债权按照 30%股权比例提供连带责任保证担保和股权质押担保，所担保的主债权为自

2025年 7月 18日至 2040年 4月 15日期间泗阳民鑫在本金不超过 1,605万元人民币授信额度

内与兴业银行宿迁分行办理约定的各类银行业务所形成的债权，具体以实际签订的合同为

准。

上述担保额度在公司股东大会批准的额度范围之内。

截至本公告披露日，该《最高额保证合同》和《非上市公司股权最高额质押合同》项下实际

发生担保金额为0元人民币。

9、2025年6月24日，公司下属控股子公司协鑫智慧能源与北京银行股份有限公司西安分

行（以下简称“北京银行西安分行”）签署了《保证合同》，约定协鑫智慧能源为公司参股公司咸

阳鑫秦能新能源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咸阳鑫秦能”）向北京银行西安分行申请的本金为1,000
万元人民币项目贷款按49%的股权比例即490万元债权提供连带责任保证担保，所担保的主

债权为北京银行西安分行基于固定资产贷款主合同对咸阳鑫秦能享有的全部债权，主债权期

限10年，具体以实际签订的合同为准。

上述担保额度在公司股东大会批准的额度范围之内。

截至本公告披露日，该《保证合同》项下实际发生担保金额为490万元人民币。

10、2025年7月15日，公司、公司下属控股子公司湖南协鑫数字能源有限公司（以下简称

“湖南协鑫”）分别与中航国际融资租赁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中航租赁”）签署了《保证合同》和

《股权质押合同》，约定公司和湖南协鑫为公司下属控股子公司儋州协程新能源有限公司（以

下简称“儋州协程”）向中航租赁申请的本金为650万元人民币融资业务所形成的债权分别提

供连带责任保证担保与股权质押担保，所担保的主债权为中航租赁基于融资租赁主合同对儋

州协程享有的全部债权，主债权期限10年，具体以实际签订的合同为准。

上述担保额度在公司股东大会批准的额度范围之内。

截止本公告披露日，该《保证合同》《股权质押合同》项下实际发生担保金额为0元人民币。

11、2025年4月14日，公司与交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苏州分行（以下简称“交通银行苏州

分行”）签署了《保证合同》，约定公司为公司下属控股子公司福建协鑫鑫科建设工程有限公司

（以下简称“福建鑫科”）向交通银行苏州分行申请的最高债权额6,600万元人民币授信额度提

供连带责任保证担保，所担保的主债权为自2025年4月14日至2028年4月14日期间福建鑫

科在6,600万元人民币授信额度内与交通银行苏州分行办理约定的授信业务所形成的债权，

具体以实际签订的合同为准。

上述担保额度在公司股东大会批准的额度范围之内。

截至本公告披露日，该《保证合同》项下实际发生担保金额1,104.50万元人民币。

12、2025年5月7日，公司下属控股子公司国电中山燃气发电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中山燃

机”）与中山银达融资担保投资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中山银达”）签署《担保服务合同》，约定由

中山银达为中山燃机向中国建设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中山市分行（以下简称“建行中山分行”）

担保由建行中山分行开立的金额为304.081947万元人民币的履约保函。2025年5月15日，公

司全资子公司协鑫智慧能源与中山银达签署了《反担保保证合同》，约定协鑫智慧能源为中山

燃机向中山银达提供连带责任保证反担保，所担保的债权为自2025年5月28日至2026年5月

28日期间中山银达因前述担保业务形成的对中山燃机所享有的全部债权，所担保的主债权本

金最高余额为304.081947万元人民币，具体以实际签订的合同为准。

上述担保额度在公司股东大会批准的额度范围之内。

截至本公告披露日，该《反担保保证合同》项下实际发生担保金额为304.081947万元人民

币。

13、2025年7月1日，公司下属控股子公司中山燃机、协鑫智慧能源与中山中盈签署了《工

程保函担保服务合同》，约定由中山中盈为中山燃机通过广东中盈盛达融资担保投资股份有

限公司向邮储佛山分行申请开立金额为540万元人民币的履约保函提供担保，并由协鑫智慧

能源为中山燃机向中山中盈提供连带责任保证反担保，所担保的债权为自2025年7月9日至

2026年4月1日期间中山中盈因前述担保业务形成的对中山燃机所享有的全部债权，所担保

的主债权本金最高余额为540万元人民币，具体以实际签订的合同为准。

上述担保额度在公司股东大会批准的额度范围之内。

截至本公告披露日，该《反担保保证合同》项下实际发生担保金额为540万元人民币。

四、累计对外担保数量及逾期担保的数量

截至本公告披露日，公司对外担保情况如下：

金额单位：万元

担保情形

一、公司及其控股子
公司累计对外担保

1、公司及其控股子
公司对外担保（不包
括对子公司的担保）

2、公司对子公司的
担保

3、子公司对子公司
的担保

二、子公司对公司的
担保

担保总额

担保总额

2,681,845.90

49,330.20

1,755,334.89

877,180.81

21,000.00

占 2024 年度经审计
合并报表净资产的

比例

228.46%

4.20%

149.53%

74.72%

1.79%

担保余额

担保余额

1,865,366.33

25,206.53

1,171,486.26

668,673.54

15,510.81

占 2024 年度经审计
合并报表净资产的

比例

158.90%

2.15%

99.79%

56.96%

1.32%

公司及其控股子公司未发生逾期担保、涉及诉讼的担保及因担保被判决败诉而应承担损

失的情况。

特此公告。

协鑫能源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5年7月19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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协鑫能源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对控股子公司及参股公司提供担保的进展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

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根据《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引第3号一一行业信息披露》要求，特此公告

南京高科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2025年第2季度房地产业务相关经营数据。

2025年1-6月，公司无新增房地产项目储备。

2025年4-6月，公司房地产业务无新开工，竣工面积0.62万平方米，权益竣工面积0.62万

平方米。2025年 1-6月，公司房地产业务无新开工；竣工面积 0.62万平方米，权益竣工面积

0.62万平方米。

2025年 4-6月，公司房地产业务实现合同销售面积 2.57万平方米（均为商品房项目销

售），同比增长1185.00%，实现权益合同销售面积2.06万平方米（均为商品房项目销售），同比

增长1273.33%；实现合同销售金额57,193.97万元（均为商品住宅、车位等项目销售），同比增

长543.40%，实现权益合同销售金额45,915.02万元（均为商品住宅、车位等项目销售），同比增

长598.98%。

2025年1-6月，公司房地产业务实现合同销售面积6.85万平方米（商品房项目4.21万平

方米、经济适用房项目2.64万平方米），同比增长2437.04%，实现权益合同销售面积5.49万平

方米（商品房项目3.38万平方米、经济适用房项目2.11万平方米），同比增长2789.47%；实现

合同销售金额 102,124.14万元（商品住宅、车位等项目 92,122.86万元，经济适用房项目 10,
001.28万元），同比增长729.83%，实现权益合同销售额81,967.62万元（商品住宅、车位等项目

73,966.60万元，经济适用房项目8,001.02万元），同比增长824.68%。

2025年6月末，公司出租房地产总面积11.70万平方米（商业综合体2.40万平方米、商业

办公楼2.64万平方米、工业厂房6.66万平方米）。2025年4-6月，公司房地产业务取得租金总

收入 1,578.27 万元（商业综合体 183.03 万元、商业办公楼 709.92 万元、工业厂房 685.32 万

元）。2025年 1-6月，公司房地产业务取得租金总收入 3,195.55万元（商业综合体 387.50万

元、商业办公楼1,416.79万元、工业厂房1,391.26万元）。上述商业综合体出租面积及金额的

公司权益占比均为80%。

由于房地产项目销售过程中存在各种不确定性，上述数据可能与定期报告披露的数据存

在差异，相关数据以公司定期报告为准。部分项目可能因引进合作方等原因导致公司的权益

占比发生变化，目前披露的权益口径数据供投资者了解房地产业务阶段性经营情况做参考。

特此公告。

南京高科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会

二○二五年七月十九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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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京高科股份有限公司
2025年第2季度房地产业务主要经营数据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

陈述或者重大遗漏。

一、股权转让的基本情况

根据深圳市路畅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的战略规划和经营发展需要，为进

一步优化公司资产结构，公司于2025年06月13日与郭秀梅、朱书成、河南龙成资本控股有限

公司（以下简称“龙成资本”）签订了《股权转让协议》，拟将本公司持有的南阳畅丰100%的股

权全部转让给龙成资本（以下简称“本次交易”），转让价格为人民币60,280,775.05元。本次交

易完成后，公司不再持有南阳畅丰股权，南阳畅丰将不再纳入公司合并报表范围。根据《股权

转让协议》约定，受让方龙成资本应于2025年6月30日前向公司支付本次交易的转让总价款

的51%（即：人民币30,743,195.28元，“第一期股权转让价款”），2025年12月31日前向公司支

付本次交易的转让总价款的 49%（即：人民币 29,537,579.77元）。具体内容详见公司于 2025
年06月14日在巨潮资讯网发布的《关于转让全资子公司股权暨关联交易的公告》（公告编号：

2025-024）。

公司于2025年06月13日召开第四届董事会第二十次临时会议、第四届监事会第二十七

次会议，并于2025年06月30日召开了2025年第一次临时股东会，审议通过了《关于公司转让

全资子公司股权暨关联交易的议案》。

根据《股权转让协议》约定，公司已于2025年6月30日前收到转让方龙成资本支付的第

一期股权转让款30,743,195.28元。具体内容详见公司于 2025年 07月 01日在巨潮资讯网发

布的《关于转让全资子公司股权暨关联交易的进展公告》（公告编号：2025-028）。

二、股权转让的进展情况

近日，南阳畅丰已完成了本次股权转让的工商变更登记手续，并取得了由当地市场监督

管理局核发的《准予变更登记（备案）通知书》及新的《营业执照》，本次变更完成后，公司不再

持有南阳畅丰股权。

根据《股权转让协议》约定，受让方龙成资本尚需在2025年12月31日前向公司支付本次

交易的剩余转让款人民币29,537,579.77元，公司后续将根据本次交易的进展情况及时履行信

息披露义务。

三、备查文件

1、《南阳畅丰新材料科技有限公司准予变更登记（备案）通知书》及《营业执照》；

2、全国企业信用信息公示系统查询单。

特此公告。

深圳市路畅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会

二〇二五年七月十九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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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转让全资子公司股权暨关联交易的进展公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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